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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江苏省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以

下简称“研究会”）项目管理工作，实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保证项目研究的顺利实施，促进知识产权工作的健康发

展，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对研究项目的管理，主要包括申报立项、组织实施、

监督检查、结题验收、成果应用等环节。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研究会所组织、管理和实施的各类

研究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指导项目等。 

 



第二章 项目申报和立项 

第四条 研究会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当年

度的选题指南，面向各会员单位发布，申请人依据《项目指南》

确定选题。 

第五条 《项目指南》应依据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中的需

要，围绕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紧扣工作实践，注重实用性、

创新性和科学性，确定选题范围。 

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应为本会会员单位，该会员单

位已足额缴纳会费。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组织能力。申

报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的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

学位；申报指导项目的负责人应具有初级以上职称，并具备两年

以上工作经验。项目负责人一次只能申请一个项目；参加项目同

一人同一年度不得超过 2 项。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按要求认真填写《江苏省高等学校知识

产权研究会研究项目申报书》，研究会组织专家负责对项目申报

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进行资格审查、申报书形式审查和项目的初步

遴选。 

第九条 研究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择优确定立项项目并拨

付研究经费。 

第三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 

第十条 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一年，如有特殊原因，可向研



究会申请并经批准后延期结项，延期不超过一年。 

第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组织项目组成员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

求做好项目的自我管理，确保研究进度和质量。 

第十二条 项目立项后，项目名称和内容不得随意更改。由

于研究工作需要更换和调整的，须报请研究会同意。 

第十三条 研究会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发

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确保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因客观原

因无法完成研究计划的项目，可以申请中止，结余经费收回。 

第十四条 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项目提交阶段性研究报

告及成果。 

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的使用应符合相关规定，做到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对因故未能按时完成研究项目，而又未及时向研

究会申请延期或中止的，按撤项处理，并追回剩余的研究经费。

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得再申报新项目。 

第四章 项目结题与成果 

第十七条 项目结题时，应编写《江苏省高等学校知识产权

研究会研究项目结题报告》，附相应的研究成果，在规定的时间

内报送研究会。 

第十八条 研究会组织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评审，对优秀成

果进行追加资助或表彰；对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创新思想的研究成

果，研究会将向有关部门推荐使用或发表；对有较大应用价值的

研究成果，研究会将推广应用，服务江苏知识产权管理事业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由江苏省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负

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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